《乌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

处罚规定》废止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乌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符合废止条件的理由如下：
一、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43号）第四十六条，应当及时提出修改、废止建议的情况共七类，《处罚规定》符合其中四类情况，具体情况为：
1.规章内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要求不相符
《处罚规定》第10条第1款第3项内容与《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第15条规定相违背：“下列情形，应当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用字，根据需要，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文字：……（五）招牌、广告用字；……”

2.部分条款与上位法相抵触
一是《处罚规定》第11、13、18、27、31、41、43、44条处罚幅度超过10倍，违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规定处以一定幅度的罚款时，除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等情形外，罚款的最低数额与最高数额之间一般不超过10倍”的相关规定。二是《处罚规定》第15条第1款第2项扩大了上位法《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五条“……（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可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规定的违法发生地范围。三是《处罚规定》第27条提高了《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第三条“违反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组织除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可以给予下列行政处罚：（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果皮、纸屑和烟头等废弃物的，处10元罚款”规定的处罚金额范围。四是《处罚规定》第36条异味污染缩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二十条“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未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影响周边环境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的违法罚款数额范围，且相关执法部门应为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五是《处罚规定》第20条降低了《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共享自行车、电动车承租人和出租人有以下情形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三）出租人向社会投放车辆未有效履行管理职责，造成乱停乱放问题严重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约谈企业负责人，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的违法罚款数额范围；共享单车经营单位规范车辆停放车辆的执法部门与《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相抵触，相关执法部门应为公安部门。六是《处罚规定》第26条井盖损毁的执法部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抵触，相关执法部门应为公安部门。七是《处罚规定》第13条电力设施、电信设施的执法部门与《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相抵触，相关执法部门应为电力管理部门和电信管理机构。八是《处罚规定》第42、43条采砂和河道内工程建设的执法部门与《乌海市黄河河道保护和管理条例》相抵触，相关执法部门应为水行政执法部门。

3.主要内容被我市新公布的地方性法规替代
    《处罚规定》第9、10、12、13、14、32、34、35、39、44条、第15条第1款第3项被《乌海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替代；第37、38条被《乌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替代；第42、43条被《乌海市黄河河道保护和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替代。
4.实施主体发生变化

一是《处罚规定》的原实施部门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已撤销，相应职能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承担。二是《处罚规定》第7、8条实施主体因机构改革职能调整，相关执法调整为自然资源部门。
二、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程序规定》第六条“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原则上不作重复规定。”

《处罚规定》共计46条，具体规则38条，其中第9、10、11、12、13、15、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0、41、42、43、44条的主要内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城市照明管理规定》《城镇燃气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违法行为处罚规定》《内蒙古自治区城镇绿化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内蒙古自治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22部法律法规中均有具体规定。
